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師資培育處 

畢業生申請/補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申請表 

姓 名 
 

出生日期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身 份 證 字 號  聯絡電話  

畢 業 系 所  學 號  

申請教育學程類別 
□國民小學   □國民小學(雙語)   □幼兒園  

□特殊教育(○國小身障、○國小資優、○學前身障) 

申 請 證 書 類 別 

□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(中文版) 

□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(英文版) 

□補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(中文版) 

□補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(英文版) 

本人確實遺失/損毀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，特此聲明作廢，若有不法使

用，自負法律責任。 

本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檢 附 資 料 

（以 A4 大小影印） 

□「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申請表」1 份 

□歷年成績單正本 

□國內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

※擬以掛號方式寄送者，請檢附貼足 36 元之 A4 大小回郵信封一個，並於回郵信封上註明

「收件人」及「地址」。 

注 意 事 項 

1. 本表得以親自辦理或郵寄掛號方式辦理之。 

2. 申請作業需 5-7 個工作天。 

3. 寄件地址： 

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 段 134 號 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 師資培育處 收 

※本人已詳閱相關注意事項，茲切結所填報及檢附之各項資料均完全屬實，如經查有虛偽不實情形，並願負一切法律

責任，絕無異議。 

簽    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師資培育處 

承辦人  組長  處長 
 

核發字號：北教大（＿＿＿）師培修畢＿＿＿＿字第_______________________號 

證書簽收欄 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111.03.11修改 


